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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前言 ：
近期友軍肇生數起涉貪案件，遭到媒體

擴大渲染報導，引發社會各界高度關注，嚴
重斲傷單位形象；另外鑑於「吸持毒品」、
「酒後駕車」、「違反妨害秘密罪」、「違
反性別分際」等社會案件亦層出不窮，除了
傷害到自己的家庭和事業外，也牽連了無辜
的受害者與家人，殊值每位同仁借鏡。因此
特別摘整友軍近期肇生之重大案例暨要求事
項實施宣導，藉以建立同仁崇法務實及依法
行政觀念，遏止不法情事，共同維護本院紀
律與榮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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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重要案例及應行注意事項：
一、廉政涉貪態樣：
(一)案例：
1.○部李○○中校利用督導國家隊口罩生
產時機，偷走1,500片口罩，部分轉賣不
法獲利8,000元。臺北地院審理期間，李
員否認犯罪，惟合議庭不採信，依《貪
污治罪條例》侵占公有財物判李員10年2
月，禠奪公權5年；另協助運送的同案共
犯張○○上士，則因認罪，遭判1年8
月，緩刑3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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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○部○軍○分隊林○○副分隊長，利用
職務之便，向多家廠商取得估價單、發
票等，收取回扣、浮報價格和竊取銅
線，3年多來不法牟利29萬餘元，遭高雄
地院依《貪污治罪條例》判刑7年2月。

3.○軍○廠○室車輛技術士劉○○，被控
承辦輪胎採購案時，明知○公司提出不
實商品驗證登錄證書，涉包庇延長交
貨，圖利廠商近1,400萬元。全案由臺北
地檢署依涉《貪污治罪條例》偵辦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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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○軍○大隊中校副大隊長白○○，辦
理空軍清泉崗基地「○聯隊中部國際
機場第一期擴建搬遷機電工程案」期
間，接受廠商賄賂，多次喝花酒飲
宴，不法貪污達數十萬元。案經臺中
高分院依《貪污治罪條例》判刑4年
10月、褫奪公權2年。

5.○局○廠於109年6月遭稽核發現，○
雇員監守自盜以私下接單方式，印製
○軍學校教材及直升機操作手冊，獲
取不當利益，該案刻由橋頭地檢署偵
辦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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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○軍○部等6軍事單位，日前遭檢調
查出7名軍士官於辦理廢品業務期
間，涉嫌接受回收業者賄賂，讓業者
將未列帳之電腦主機、印表機等庫存
攜出營區變賣，且與地磅業者勾
結，利用「以多報少」方式，減少應
繳款項，多家業者以上述模式獲取不
法利益約近千萬元，全案經新北地檢
署偵結，將渠等依涉《貪污治罪條例
》提起公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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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屏東○鄕○村前村長陳○○，擔任村
長期間，指派約聘吳姓清潔隊員，以
不實單據詐取○院睦鄰經費7萬2,000
餘元，遭屏東地院依《貪污治罪條例
》判處有期徒刑2年，緩刑4年，須向
國庫支付30萬元，禠奪公權4年。吳
姓清潔員處有期徒刑1年9月，禠奪公
權3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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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應行注意事項：
1.貫徹依法行政：
本院屬行政法人，各項行政作為仍須
受「行政程序法」規範，每位同仁應
熟悉相關院規要求，對於各項行政事
務，確遵「依法行政」與「守法重紀
」原則，按照法令、規章及程序執行
。其中團體獎金、差旅費、加班
費、油料費、休假補助費及鐘點費等
小額款項，係為各位同仁經常接觸之
申領業務，惟社會上時有發生詐領此
類款項案例，所得財物或不正利益甚
微，其所負刑責卻重，除行為人即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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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對司法制裁或行政懲處外，並損及機
關乃至整體員工之清廉形象，嚴重影
響個人職涯發展。
2.迴避外在誘惑：
凡擔任營繕工程、採購、品管、廢品
處理、營產管理、財務管理相關業務
承辦、監辦人員或管理幹部及參與相
關作業人員，如與本院存有契約關係
之廠商人員具有私交者，即應落實「
利益迴避」原則，主動簽請迴避，並
列案納管，以根除利益輸送，並於發
現貪瀆情事，主動檢舉、反映，策進
廉能風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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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吸持毒品態樣：
(一)案例：
1.○部○連○上兵，於休假期間，在營外

以1,500元交易「大麻餅乾」2片遭警逮
捕，依涉「毒品危害防制條例」偵辦；
另由單位針對「販賣毒品」、「深夜在
外遊蕩」及「隱匿未報」等違情，分別
核予「大過兩次」及「記過乙次」處
分，且年度累滿「大過三次」辦理廢止
原核定起役作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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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○部○隊○兵，於清明連假期間，返營
拿取個人物品，遭幹部發覺行為異常且
精神恍惚，經實施尿液篩檢呈「愷他命」
陽性反應，依涉「毒品危害防制條例」
移法偵辦，並核予「大過兩次」處分辦
理汰除。
3.○部○廠○中士於休假期間，在友人住
家共同吸食「安非他命」遭員警持搜索
票查獲，將2人帶回分局製作筆錄，並依
涉「毒品危害防制條例」移送地檢署複
訊；單位針對渠吸毒違失，核予「大過
兩次」處分，並辦理汰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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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○軍○連○兵，於休假期間，夜間在桃
園市區街口交易「安非他命」毒咖啡包
14包（共47.6公克），遭員警當場逮
捕，經帶回偵訊及尿液篩檢，結果呈「
安非他命」陽性反應，依涉「毒品危害
防制條例」偵辨﹔單位針對吸食及販賣
毒品各核予「大過兩次」處分，並辦理
廢止原核定起役作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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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應行注意事項：
1.重視生命，拒絕毒害：
「毒品，是一顆糖衣炸彈，它會在你最
幸福的時候，將你一步步推入深淵」這
句話，是大家耳熟能詳的反毒標語，毒
品對人體健康的危害甚鉅，因此「反毒
、拒毒」已成為世人普遍的共識，但卻
有少部分不肖人士以身試險，最終萬劫
不復。每位同仁生命都是珍貴的，但在
生活與工作上，總會面臨各種壓力與誘
惑，做正確的決定，共同反毒、拒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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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防制毒品侵害，祛除不良惡習：
近年國內毒品犯罪問題層出不窮，不僅
傷害個人身體健康，因毒品犯濫引發的
搶劫、偷竊與衍生的犯罪問題，亦是社
會治安隱憂。而各位同仁均來自社會，
面對環境多變、毒品種類不斷推陳出新
，切勿因好奇心驅使、禁不起誘惑而沾
染惡習。因此防堵毒品的侵害，有賴於
全院同仁建立正確認知，以「防毒、拒
毒」等作為，展現反毒決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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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違反妨害秘密罪態樣：
(一)案例：
1.○部○中士於休假期間，與女友B女，
女友同袍A女與其男友等4員，結伴外
出遊玩及入住民宿，A女及其男友盥洗
時遭○士偷錄，即報警處理，依涉「
妨害秘密罪」移送地檢署偵辦；單位
針對○士涉法行為，核予「大過兩次
」處分，並辦理汰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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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○軍○部○中士，於清明連假期
間，在賣場以智慧型手機偷拍民女裙
底，遭民眾報警協處，依涉「妨害秘
密罪」偵辦；另由單位核予「大過兩
次」處分辦理汰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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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應行注意事項：
1.落實法紀教育，綿密人員查考 ：
智慧型手機，如今已到了人手一機
，甚至數機的情形，相當普及便利
，但以此作為違法犯紀之工具，實
為本身法紀觀念淡薄所致，請各單
位加強同仁法紀教育，灌輸正確觀
念及從事正常休閒活動，培養員工
端正言行。另各級主管應綿密員工
查考，一發現人員有不符行為規範
之違常行為，立採因應作為妥處，
並即時回報，避免衍生後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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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加強巡查密度，灌輸正確觀念：
為杜絕偷拍不當（法）情事肇生，本
院前已要求各單位編組，確實清查所
屬浴廁等區域之進出動線及安全防護
設施，如有不足應立即改善，以確保
人員工作權益及隱私。另請各單位定
期利用相關時機賡續執行查察工作，
並持恆運用員工教育訓練等集會時機
對所屬人員實施「預防反偷拍」案例
宣導，強化員工守法守紀觀念，避免
類情肇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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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酒駕肇事態樣：
(一)案例：
1.○部○中心○士官長，於家中飲酒休

息後，翌日中午駕車外出購物，遭民
人騎車自後方追撞，經警方到場處
理，酒測值0.39毫克，單位檢討核予
「撤職」處分。

2.○部○大隊○兵，晚餐與家人餐敘飲
酒，翌日凌晨騎車外出自摔，造成左
手臂開放性骨折，經警方到場處
理，酒測值0.60毫克，單位檢討「
大過三次」，並核予「廢止原核定起
役」處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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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○部○旅○中尉，與友人相約餐敘飲
酒，翌日中午騎車返家時自摔，經警方
到場處理，酒測值0.40毫克，單位檢討
核予「撤職」處分。

4.○軍○下士，連假清晨與友人前往酒吧
飲酒，駕車返家途中遭後車追撞，酒測
值0.55毫克，依涉「公共危險罪」移送
偵辦；另單位檢討重懲汰除。



NATIONAL CHUNG-SHAN INSTITUTE OF 

SCIENCE & TECHNOLOGY

(二)應行注意事項：
1.重視人體酒精代謝速率：
酒精在人體內之代謝速度因人而異，
醫學研究指出90%以上的酒精是靠肝
臟分解，國人約每2人中就有1人先天
缺乏代謝酒精酵素，容易酒醉及宿醉
，對於一般成年人飲酒後，建議休息
24小時以上，才能將體內酒精完全代
謝，因此飲酒後人體內酒精若未完全
代謝而開(騎)車，將提高酒駕(肇事)
風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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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自備酒測器保平安：
國人飲食聚餐中，常見加酒調味食物
包括燒酒雞、麻油雞、薑母鴨等，常
讓人輕忽身體可能會留有酒精成分，
再加上多數人受「經過休息後，身體
就沒有酒精」錯誤觀念影響，為避免
因酒精殘值或宿醉而衍生酒駕情事，
每位員工可從「花小錢買保險、勿因
小失大」之觀點，自行購買簡易型酒
測器，於開(騎)車上路前自我檢測，
確保自身及他人的安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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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違反性別分際態樣：
(一)案例：
1.○軍○連○中士於 108年 5至 7月

間，與同單位A女多次於夜間就寢
後，在營內庫房所發生性行為，遭媒
體渲染報導，案經單位調查屬實，核
予2人重懲汰除。

2.○軍○連○中士於109年4月2日清明
節留守期間，未經單位同意私帶女友
入營留宿，遭媒體渲染報導，案經單
位調查屬實，核予「大過三次」處
分，並辦理撤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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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應行注意事項：
1.恪遵性別分際，營造和諧環境：
近年本院積極推動「性別主流化」政
策，惟員工違反性別分際及性騷擾案件
仍有所聞。每位員工應秉「性別平權
」、「相互尊重」之精神，行為舉止「
發乎情、止於禮」，嚴禁不必要的接觸
與邀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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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落實宣導貫徹院規要求：
每位同仁於執行任務、訓練、工
作、日常院區生活時，均應恪遵「本
院性騷擾防制及案件處理作業規定」
及「本院員工服務紀律管理作業規定
」，辦公室內、工作場所等，應避免
不同性別人員獨處一室。因任務、工
作需要或設施不足等因素，無法避免
獨處時，應先報准，並開啟門窗或設
置透明門窗；另嚴禁假藉公務之名或
利用關係，明（暗）示邀約於辦公室
處所以外地點會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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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杜絕性騷擾：
任何時機不得藉機蓄意碰觸同仁身體及
不得命令要求他方觸碰己方身體，或以
肢體強制猥褻、表演不雅動作，致他方
人格、尊嚴、人身自由、工作或權益受
侵犯或干擾等；服勤與工作期間，言行
舉止應合於禮儀規範，嚴禁言行動作有
輕浮、曖昧、戲謔等不當行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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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結語：
鑑於社會各界對於本院抱持高度期許，
因此員工的法紀觀念與紀律要求，更顯
重要，時值端午節連續假期前夕，各單
位應要求所屬員工嚴守分際，恪遵院規
要求，將酒駕、毒品防制及性別分際等
常見違反規定事項，列為重點要求工作
，藉持恆宣教，深植員工守法觀念，建
立幹部危安防險意識。另風氣革新及反
貪防弊均為本院當前重大工作，員工應
深刻體認唯有做好品德修養，恪遵院規
要求，嚴守法規才能澈底根絕貪瀆弊端
情事發生。


